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７８８

证券简称：西南合成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１４

北大国际医院集团西南合成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北大国际医院集团西南合成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０

日召

开的

２０１１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５９５

，

９８７

，

４２５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

派

０．２５００００

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个人、证券投资基金、

ＱＦＩＩ

、

ＲＱＦＩＩ

实际每

１０

股派

０．２２５０００

元；对

于

ＱＦＩＩ

、

ＲＱＦＩＩ

外的其他非居民企业，本公司未代扣代缴所得税，由纳税人在所得发生地缴纳）。

二、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６

日，除权除息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７

日。

三、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６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

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四、权益分派方法

１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将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７

日通过股东托管证券公

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２

、以下

Ａ

股股份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１ ０８＊＊＊＊＊２８４

西南合成医药集团有限公司

２ ０８＊＊＊＊＊８１７

北大国际医院集团有限公司

五、咨询机构

咨询地址：重庆市渝北区洪湖东路

９

号财富大厦

Ｂ

座

１９

楼证券信息部

咨询联系人：任秀文

咨询电话：

０２３－６７５２５３６６

传真电话：

０２３－６７５２５３００

北大国际医院集团西南合成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二年五月十日

股票代码：

００１８９６

股票简称：豫能控股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２－１９

河南豫能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度第

２

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本公司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８

日在《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刊登了河南豫能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

开

２０１２

年度第

２

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为了保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方便公司股东行使股东大会表决

权，现发布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度第

２

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提示性公告。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一）股东大会届次：

２０１２

年度第

２

次临时股东大会

（二）股东大会的召集人：本公司董事会。

（三）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四）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６

日下午

２

：

３０

。

网络投票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５

日至

５

月

１６

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

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６

日上午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

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５

日

１５

：

００

至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６

日

１５

：

００

期间的任意时间。

（五）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公司将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向全体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

投票平台，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公司股东应选择现场投票、网络投票中的

一种方式，如果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投票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表决结果为准。

（六）出席对象：

１．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９

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

全体股东。上述本公司全体股东均有权以本通知公布的方式出席股东大会和参加表决，并可以以书面形式

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授权委托书附后）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东。

２．

本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３．

本公司聘请的律师。

（七）现场会议召开地点：郑州市农业路

４１

号投资大厦

Ｂ

座

１２

层公司会议室。

二、会议审议事项

（一）议案名称

议案一：关于公司子公司鸭电、天益公司与燃料公司签订煤炭采购框架合同的议案

（二）披露情况：上述审议事项的具体内容，详见与本通知同时刊登于《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本公司《

２０１２

年董事会第

４

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关于公司子公司鸭电公司、天益

公司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公告》。

（三）特别强调事项

本次股东大会在对《关于公司子公司鸭电、天益公司与燃料公司签订煤炭采购框架合同的议案》进行表

决时，关联股东河南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应回避表决。

三、参加现场会议的登记方法

（一）登记方式：股东可以亲赴登记地点登记，也可以通过电话或传真报名登记。

（二）登记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４

日。

（三）登记地点：本公司总经理工作部。

（四）登记和表决时提交文件的要求：出席会议的个人股东凭本人身份证、股票账户；代理人凭委托人的

授权委托书、股票账户和身份证复印件及代理人本人的身份证；法人股东凭法人代表授权委托书、营业执照

复印件、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账户及出席人身份证进行登记。

四、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在本次股东大会上，股东可以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地址为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参加投票，现对网络投票的相关事宜说明如下：

（一）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１．

投票代码：

３６１８９６

２．

投票简称：豫能投票

３．

投票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６

日的交易时间，即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和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

４．

在投票当日，“豫能投票”“昨日收盘价”显示的数字为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总数。

５．

通过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操作程序

（

１

）输入“买入”指令；

（

２

）输入证券代码“

３６１８９６

”；

（

３

）在“委托价格”项下填报股东大会议案序号。

１．００

元代表议案

１

，

２．００

元代表议案

２

，依此类推。每一

议案应以相应的委托价格分别申报。

表

１

股东大会议案对应“委托价格”一览表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委托价格

议案

１

关于公司子公司鸭电、天益公司与燃料公司签订煤炭采购框架合同的议

案

１．００

（

４

）在“委托数量”项下填报表决意见。

１

股代表同意，

２

股代表反对，

３

股代表弃权。

表

２

表决意见对应“委托数量”一览表

表决意见类型 委托数量

同意

１

股

反对

２

股

弃权

３

股

（

５

）确认投票委托完成。

６．

注意事项

（

１

）对同一议案的投票只能申报一次，不能撤单；

（

２

）不符合上述规定的投票申报无效，视为未参与投票。

（二）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的投票程序

１．

互联网投票系统开始投票的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５

日下午

３

：

００

，结束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６

日下

午

３

：

００

。

２．

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需按照《深交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务实施细则》

的规定办理身份认证，取得“深交所数字证书”或“深交所投资者服务密码”。

股东申请数字证书的， 可向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或其委托的代理发让机构申请， 咨询电话：

０７５５－

８３２３９０１６

。

股东采用服务密码方式办理身份认证的流程如下：

（

１

）申请服务密码的流程

登录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密码服务专区”；点击“申请密码”，填写“姓名”、“证券帐户号”、

“身份证号”等资料，设置

６－８

位的服务密码，如申请成功系统会返回一个

４

位数字的激活校验码。

（

２

）激活服务密码

股东通过深交所交易激活系统比照买入股票的方式，凭借“激活校验码”激活服务密码。

激活指令上午

１１

：

３０

前发出的，服务密码当日下午

１３

：

００

即可使用；激活指令上午

１１

：

３０

后发出的，次

日方可使用。服务密码激活后长期有效，在参加其他网络投票时不必重新激活。密码激活后如遗失可通过交

易系统挂失，挂失后可重新申请，挂失方法与激活方法类似。

３．

网络投票操作程序

（

１

）登录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在“上市公司股东大会列表”选择“河南豫能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第

２

次临时股东大会投票”进行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

（

２

）进入后点击“投票登录”，选择“用户名密码登陆”，输入您的“证券账户号”和“服务密码”；已申数字

证书的投资者可选择

ＣＡ

证书登录。

（

３

）进入后点击“投票表决”，根据网页提示进行相应操作；

（

４

）确认并发送投票结果。

４．

股东通过网络投票系统投票后，不能通过网络投票更改投票结果。

５．

查询投票结果的操作方法

（三）如需查询投票结果，请于投票当日下午

１８

：

００

后登陆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

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点击“投票查询”功能，可以查看个人网络投票结果，或通过投票委托的证券公司营业部查

询。

（四）网络投票其他注意事项

１．

网络投票系统按股东账户统计投票结果，如同一股东账户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

两种方式重复投票，股东大会表决结果以第一次有效投票结果为准。

２．

股东大会有多项议案，某一股东仅对其中一项或者几项议案进行投票的，在计票时，视为该股东出

席股东大会，纳入出席股东大会股东总数的计算；对于该股东未发表意见的其他议案，视为弃权。

五、其他事项

（一）联系方式

联系地址：郑州市农业路

４１

号投资大厦

Ｂ

座

９

层公司总经理工作部，邮政编码：

４５０００８

。电话：

０３７１－

６９５１５１１１

，传真：

０３７１－６９５１５１１４

，联系人：刘群。

（二）会议费用：会期预计半天，出席会议的人员食宿、交通费用自理。

六、备查文件

（一）河南豫能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董事会第

４

次临时会议决议及公告；

（二）河南豫能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子公司鸭电公司、天益公司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公告；

（三）鸭电公司、天益公司与燃料公司之《煤炭采购框架合同》；

（四）独立董事关于鸭电、天益公司与燃料公司签订煤炭采购框架合同事项的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附件：授权委托书

河南豫能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

一二年五月十日

附件：

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 （身份证号码： ）代表本公司

／

本人出席河南豫能控股股份有限公

司

２０１２

年度第

２

次临时股东大会，并按照下列指示行使表决权。若委托人没有对表决权的行使方式做出具

体指示，受托人可行使酌情裁量权，以其认为适当的方式投票赞成或反对某议案或弃权。

序号 议案名称

表决意见

同意 反对 弃权

１

关于公司子公司鸭电、天益公司与燃料公司签订煤炭采购框架合同的

议案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营业执照号码）：

委托人证券账户号码：

委托人持有公司股票数量：

代理人签名：

委托人签名（签章）：

委托日期：

本授权委托书的有效期：自委托人签署之日起至本次股东大会结束止。

备注：

１．

如欲投票同意议案，请在“同意”栏内相应地方填上“

√

”；如欲投票反对议案，请在“反对”栏内相应

地方填上“

√

”；如欲投票弃权议案，请在“弃权”栏内相应地方填上“

√

”。

２．

授权委托书剪报、复印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单位委托须加盖单位公章。

泰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

泰信天天收益货币基金集中支付公告

（

２０１２

年

５

号）

公告送出日期：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０

日

１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泰信天天收益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泰信天天收益货币

基金主代码

２９０００１

基金合同生效日

２００４

年

２

月

１０

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泰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泰信天天收益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

收益集中支付并自动结转为基金份额的日期

２０１２－０５－１０

收益累计期间

自

２０１２－０４－１０

至

２０１２－０５－０９

止

２

与收益支付相关的其他信息

累计收益计算公式

投资者累计收益

＝∑

投资者日收益（即投资者日收益逐日累加）投资

者日收益

＝

（投资者当日持有的基金份额

／１００００

）

＊

当日每万份基金

单位收益（计算结果保留到分，即保留两位小数后去尾）

收益结转的基金份额可赎回起始日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４

日

收益支付对象

收益支付前一日在泰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基金全体

份额持有人

收益支付办法

本基金合同约定的收益支付方式为红利再投资。投资者收益结转的

基金份额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０

日直接计入其基金账户，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４

日起可查询和赎回。

税收相关事项的说明

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有关税收问

题的通知》（财税字［

２００２

］

１２８

号），对投资者（包括个人和机构投资

者）从基金分配中取得的收入，暂不征收个人所得税和企业所得税。

费用相关事项的说明 本基金此次收益分配免收分红手续费和再投资手续费。

３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１

、本次集中支付的累计收益的计算期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０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９

日。本基金管理人定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０

日将投资者所拥有的累计收益进行集中支付，按

１

元面值直接结转为基金份额，不进行现金

支付。

２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货币市场基金投资等相关问题的通知》（证监基金字［

２００５

］

４１

号）的规定，投

资者当日申购的本基金份额自下一个工作日起享有本基金的分配权益，当日赎回的本基金份额自下一个工

作日起不享有本基金的分配权益。

３

、本基金投资者的累计收益将于每月

１０

日（遇非工作日顺延）集中支付并按

１

元面值自动转为基金份

额。

咨询机构

１

、泰信直销机构咨询电话：

泰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０２１－２０８９９０５８ ０２１－２０８９９０５９

泰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

０１０－６６２１５９７８

泰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

０７５５－３３９８８７５９

２

、代销机构：

中国银行、中国工商银行 、交通银行、农业银行、建设银行、招商银行、中信银行、中国民生银行 、北京

银行、华夏银行、平安银行、宁波银行、光大银行、南京银行、北京证券（注：该公司已被中国证监会撤销其证

券业务许可，与本基金相关的手续正在办理当中）、东方证券、财富证券、广发证券、国泰君安证券、华安证券

、海通证券、华泰证券、民生证券、湘财证券、新时代证券、兴业证券、银河证券、招商证券、中信建投证券、渤

海证券、安信证券、中信万通证券、国都证券、中银国际证券、上海证券、中信证券、山西证券、平安证券 、光

大证券、万联证券、中航证券、金元证券、德邦证券、西藏同信证券、中国建银投资证券、宏源证券、恒泰证券、

江海证券、长城证券、爱建证券、华宝证券、英大证券、华福证券、申银万国证券、齐鲁证券、国信证券、国金证

券、长江证券、大通证券、信达证券、华龙证券、国联证券、广州证券、五矿证券 、中信证券（浙江）。

３

、投资者如有疑问，可通过原销售机构及其网点咨询，亦可通过本基金管理人客服中心（全国统一客户

服务热线

４００－８８８－５９８８

、

０２１－３８７８４５６６

），或登录本基金管理人网站（

ｗｗｗ．ｆｔｆｕｎｄ．ｃｏｍ

）查询相关信息。

泰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０

日

泰信中小盘精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第一次分红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０

日

１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泰信中小盘精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泰信中小盘精选股票

基金主代码

２９００１１

基金合同生效日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２６

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泰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证券投资基金法》、《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

法》和《泰信中小盘精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

金合同》的有关约定

收益分配基准日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７

日

截止收益分配基准日的

相关指标

基准日基金份额净值 （单位：人

民币元）

１．０７６

基准日基金可供分配利润 （单

位：人民币元）

３

，

５４８

，

０５９．５４

截止基准日按照基金合同约定

的分红比例计算的应分配金额

（单位：人民币元）

３５４

，

８０５．９５

本次分红方案（单位：元

／１０

份基金份额）

０．１５

有关年度分红次数的说明

２０１２

年度第一次分红

注：本基金每年收益分配次数最多为

１２

次，全年分配比例不得低于年度可供分配收益的

１０％

。

２

与分红相关的其他信息

权益登记日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４

日

除息日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４

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５

日

分红对象 权益登记日在本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基金全体持有人。

红利再投资相关事项的说明

选择红利再投资方式的投资者所转换的基金份额将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５

日直接计入其基金账户。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７

日起可以查询。

税收相关事项的说明

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的财税字［

２００２

］

１２８

号《财政部、国家税

务总局关于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有关税收问题的通知》， 基金向投

资者分配的基金收益，暂免征收所得税。

费用相关事项的说明

１

、收益分配采用红利再投资方式免收再投资的费用。

２

、 收益分配时发生的银行转账等手续费用由基金份额持有人

自行承担；如果基金份额持有人所获现金红利不足支付前述银行转

账等手续费用，注册登记机构自动将该基金份额持有人的现金红利

按除权日的基金份额净值转为基金份额。

３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投资者欲了解有关分红的详细情况，可通过本公司客户服务中心查询。

网址：

ｗｗｗ．ｆｔｆｕｎｄ．ｃｏｍ

客户服务热线：

４００－８８８－５９８８ ０２１－３８７８４５６６

。

泰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０

日

泰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

泰信保本混合基金开放申购、赎回业务

及直销渠道开通定投、转换业务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０

日

１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泰信保本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泰信保本混合

基金主代码

２９００１２

基金运作方式 契约型开放式

基金合同生效日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２

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泰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基金注册登记机构名称 泰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泰信保本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泰信保本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

申购起始日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８

日

赎回起始日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８

日

转换转入起始日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８

日

转换转出起始日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８

日

定期定额投资起始日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８

日

注：定投、转换业务仅限本公司直销渠道。

２

日常申购、赎回（、转换、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办理时间

１

、申购赎回业务开放日及开放时间

投资者在开放日办理基金份额的申购和赎回，具体办理时间为上海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正

常交易日的交易时间，但基金管理人根据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的要求或本基金合同的规定公告暂停申购、

赎回时除外。

基金合同生效后，若出现新的证券交易市场、证券交易所交易时间变更或其他特殊情况，基金管理人将

视情况对前述开放日及开放时间进行相应的调整，但应在实施日前依照《信息披露办法》的有关规定在指定

媒体上公告。

基金管理人不得在基金合同约定之外的日期或者时间办理基金份额的申购、赎回或者转换。投资者在

基金合同约定之外的日期和时间提出申购、赎回或转换申请的，其基金份额申购、赎回价格为下次办理基金

份额申购、赎回时间所在开放日的价格。

２

、基金转换、定投业务办理时间

投资者可在基金开放日申请办理基金转换、定期定额投资业务，具体办理时间与基金申购、赎回业务办

理时间相同。

３

日常申购业务

３．１

申购金额限制

通过代销机构申购本基金，单个基金账户单笔最低申购金额为

１

，

０００

元（含申购费）；通过直销中心柜

台申购本基金，单个基金账户单笔首次申购最低金额为

５０

，

０００

元（含申购费），追加申购最低金额为

１０

，

０００

元（含申购费），已在直销中心有认购本基金记录的投资者不受首次申购最低金额的限制，但受追加申

购最低金额的限制。

通过本公司网上直销进行申购，单个基金账户单笔最低申购金额为

１

，

０００

元（含申购费），单笔交易上

限及单日累计交易上限请参照网上直销说明。

投资者将当期分配的基金收益转购基金份额或采用定期定额投资计划时，不受最低申购金额的限制。

３．２

申购费率

本基金的申购费用按照《销售费用管理规定》收取，本基金基金份额采用前端收费模式收取基金申购费

用。在申购时收取的申购费称为前端申购费。费率按申购金额递减，申购费率具体如下表所示：

申购金额 申购费率

１００

万以下

１．２％

１００

万（含）

－ ５００

万

１．０％

５００

万（含）以上 收取固定费用

１０００

元

若保本周期到期后，本基金不符合保本基金存续条件，转为变更后的“泰信行业精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

金”，申购费率不高于基金申购金额的

５％

，具体费率以届时公告为准。

投资者通过网上直销申购本基金享有费率优惠，具体情况请参见本公司网站网上交易费率表。

３．３

其他与申购相关的事项

基金份额持有人申购（含转换入的）金额不保本。

申购的有效份额为按实际确认的申购金额在扣除相应的费用后， 以当日基金份额净值为基准计算，申

购份额计算结果保留到小数点后

２

位，小数点后两位以后的部分四舍五入，由此产生的误差计入基金财产。

本基金的基金份额申购金额包括申购费用和净申购金额。其中，

净申购金额

＝

申购金额

／

（

１＋

申购费率）

申购费用

＝

申购金额

－

净申购金额

申购份数

＝

净申购金额

／Ｔ

日基金份额净值

例如：某投资者投资

１０

万元申购本基金，所对应的申购费率为

１．２％

。并假定当日的基金份额净值为

１．０６２

元。则申购份额为：

净申购金额

＝

申购金额

／

（

１＋

申购费率）

＝１００

，

０００／

（

１＋１．２％

）

＝９８

，

８１４．２３

元

申购费用

＝

申购金额

－

净申购金额

＝１００

，

０００－９８

，

８１４．２３＝１

，

１８５．７７

元

申购份额

＝

净申购金额

／

申购当日基金单位净值

＝９８

，

８１４．２３／１．０６２＝９３

，

０４５．４１

份

即：投资者投资

１０

万元申购本基金，假定当日的基金份额净值为

１．０６２

元，则可得到

９３

，

０４５．４１

份。

４

日常赎回业务

４．１

赎回份额限制

１

、投资者可将全部或部分基金份额赎回。本基金按照份额进行赎回，申请赎回份额精确到小数点后两

位，单笔赎回的基金份额不得低于

１００

份。

２

、基金份额持有人赎回时或赎回后，在销售机构（网点）单个交易账户保留的基金份额余额不足

１００

份

的，在赎回时需一次全部赎回。

３

、本基金不对单个投资者累计持有的基金份额上限进行限制。

４

、基金管理人可根据市场情况，在法律法规允许的情况下，调整上述对申购的金额和赎回的份额、最低

基金份额余额和累计持有基金份额上限的数量限制，基金管理人必须在调整生效前依照《信息披露办法》的

有关规定至少在指定媒体公告并报中国证监会备案。

４．２

赎回费率

本基金的赎回费用由赎回基金份额的基金份额持有人承担， 在基金份额持有人赎回基金份额时收取。

赎回费率具体如下表所示：

持有时间 赎回费率

１

年以下

２．０％

１

年（含

１

年）

－ ２

年

１．６％

２

年（含

２

年）

－ ３

年

１．２％

３

年以上（含

３

年）

０％

本基金收取的赎回费中不低于

２５％

的部分归入基金财产， 其余部分用于支付注册登记费等相关手续

费。若保本周期到期后，本基金不符合保本基金存续条件，转为变更后的“泰信行业精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

金”，赎回费率不高于基金赎回金额的

５％

，具体费率以届时公告为准。

４．３

其他与赎回相关的事项

赎回金额为按实际确认的有效赎回份额以当日基金份额净值为基准并扣除相应的费用，赎回金额计算

结果保留到小数点后

２

位，小数点后两位以后的部分四舍五入，由此产生的误差计入基金财产。其中，

赎回总额

＝

赎回份数

×Ｔ

日基金份额净值

赎回费用

＝

赎回金额

×

赎回费率

赎回金额

＝

赎回金额

－

赎回费用

例如：某投资者赎回

１

万份基金份额，持有期小于

１

年，假设赎回当日基金份额净值是

１．０６２

元，则可得

到的赎回金额为：

赎回总额

＝

赎回份数

×

赎回当日基金份额净值

＝１０

，

０００×１．０６２＝１０

，

６２０

元

赎回费

＝

赎回总额

×

赎回费率

＝１０

，

６２０×２．０％＝２１２．４０

元

赎回金额

＝１０

，

６２０－２１２．４０＝１０

，

４０７．６０

元

即： 投资者赎回基金份额

１

万份， 假设赎回当日基金份额净值是

１．０６２

元， 则其可得到的赎回金额为

１０

，

４０７．６０

元。

保本周期到期日的赎回安排按本基金到期保本条款执行。

５

日常转换业务

５．１

转换费率

基金转换费用由转出基金的赎回费、转出和转入基金的申购费补差构成，具体收取情况视每次转换时

两只基金的申购费率差异和转出基金的赎回费率的情况而定。基金转换费用由申请办理该项业务的基金投

资者承担。

５．２

其他与转换相关的事项

１．

基金转换是指投资者在持有本公司发行的任一开放式基金后，可将其持有的基金份额直接转换成本

公司管理的其它开放式基金的基金份额，而不需要先赎回已持有的基金份额，再申购目标基金的一种业务

模式。

２．

基金转换只能在同一销售机构进行。转换的两只基金必须都是该销售人代理的同一基金管理人管理

的、在同一注册登记人处注册且已开通转换业务的基金。

３．

前端收费模式的开放式基金只能转换到前端收费模式的其他基金，后端收费模式的开放式基金可以

转换到前端收费模式或后端收费模式的其他基金。

４．

投资者办理基金转换业务时，转出方的基金必须处于可赎回状态，转入方的基金必须处于可申购状

态。

５．

基金转换的目标基金份额按新交易计算持有时间。基金转出视为赎回，转入视为申购。正常情况下，

基金注册与过户登记人将在

Ｔ＋１

日对投资者

Ｔ

日的基金转换业务申请进行有效性确认。在

Ｔ＋２

日后（包括

该日）投资者可向销售机构查询基金转换的成交情况。基金转换后可赎回的时间为

Ｔ＋２

日后（包括该日）。

６．

基金分红时再投资的份额可在权益登记日的

Ｔ＋２

日提交基金转换申请。

７．

基金转换采取未知价法，即以申请受理当日各转出、转入基金的单位资产净值为基础进行计算。

８．

基金转换的具体计算公式如下：

（

１

）金额

转出金额

＝

转出基金份额

×

转出基金当日基金单位资产净值

（

２

）费用

转出基金与转入基金的申购费率差为基金转换当日转出金额对应的转出基金和转入基金的申购费率

之差。

ａ．

转入基金的申购费率

＞

转出基金的申购费率：

转换费用

＝

转出金额

×

转出基金赎回费率

＋

转出金额

×

（

１－

转出基金赎回费率）

×

转出基金与转入基金的申

购费率差

／

（

１＋

转出基金与转入基金的申购费率差）

ｂ．

转出基金的申购费率

≥

转入基金的申购费率：

转换费用

＝

转出金额

×

转出基金赎回费率

具体赎回费率以及各基金申购费率差请参照相应基金的招募说明书，或以甲方的最新公告为准。

（

３

）金额与转入份额

转入金额

＝

转出金额

－

转换费用

转入份额

＝

转入金额

÷

转入基金当日基金单位资产净值

例如：

ａ．

转入基金的申购费率

＞

转出基金的申购费率：

转出基金申购费率为

０．８％

，转出基金赎回费率为

０．１％

，转出基金当日基金单位资产净值为

１．００００

元，

转入基金申购费率为

１．５％

，转入基金当日基金单位资产净值为

２．００００

元，转出份额为

５００

，

０００

份。

转出金额

＝５００

，

０００

份

×１．００００

元

＝５００

，

０００

元

转换费用

＝５００

，

０００

元

×０．１％＋５００

，

０００

元

×

（

１－０．１％

）

×０．７％／

（

１＋０．７％

）

＝５００

元

＋３

，

４７２．１９

元

＝３

，

９７２．１９

元

转入金额

＝５００

，

０００

元

－３

，

９７２．１９

元

＝４９６

，

０２７．８１

元

转入份额

＝４９６

，

０２７．８１

元

÷２．００００

元

＝２４８

，

０１３．９１

份

ｂ．

转出基金的申购费率

≥

转入基金的申购费率：

转出基金申购费率为

１．２％

，转出基金赎回费率为

０．５％

，转出基金当日基金单位资产净值为

１．００００

元，

转入基金申购费率为

０．８％

，转入基金当日基金单位资产净值为

２．００００

元，转出金额为

５００

，

０００

元。

转出金额

＝５００

，

０００

份

×１．００００

元

＝５００

，

０００

元

转换费用

＝５００

，

０００

元

×０．５％＝２

，

５００

元

转入金额

＝５００

，

０００

元

－２

，

５００

元

＝４９７

，

５００．００

元

转入份额

＝４９７

，

５００．００

元

÷２．００００

元

＝２４８

，

７５０．００

份

９．

投资者采用“份额转换”的原则提交申请。基金转出份额必须是可用份额，并遵循“先进先出”的原则。

已冻结份额不得申请转换。

１０．

各基金的转换申请时间以其《基金合同》及《招募说明书》的相关规定为准，当日的转换申请可以在

１５

：

００

以前撤销，超过交易时间的申请作失败或下一日申请处理。

１１．

基金转出的份额限制以其《基金合同》及《招募说明书》的相关规定为准，单笔转入申请不受转入基

金最低申购限额限制。

１２．

投资者在全部转出泰信天天收益货币基金份额时，基金管理人自动将投资者待支付的收益一并结

算并与转出款一起转入目标基金；投资者部分转出泰信天天收益货币基金份额时，如其该笔转出完成后剩

余的基金份额按照一元人民币为基准计算的价值不足以弥补其累计至该日的基金收益负值时，则该笔基金

转出申请视作全部转出。

１３．

投资者在转出泰信旗下非货币基金份额时，若剩余基金份额低于该基金最低份额要求，则对其做强

制转出处理。

１４．

单个开放日基金净赎回份额及净转换转出申请份额之和超出上一开放日基金总份额的

１０％

时，为

巨额赎回。发生巨额赎回时，基金转出与基金赎回具有相同的优先级，基金管理人可根据基金资产组合情

况，决定全额转出或部分转出，并且对于基金转出和基金赎回，将采取相同的比例确认。在转出申请得到部

分确认的情况下，未确认的转出申请将不予以顺延。

１５．

出现下列情况之一时，基金管理人可以暂停基金转换业务：

（

１

）不可抗力的原因导致基金无法正常运作。

（

２

）证券交易场所在交易时间非正常停市，导致基金管理人无法计算当日基金份额净值。

（

３

）因市场剧烈波动或其他原因而出现连续巨额赎回，基金管理人认为有必要暂停接受该基金份额转

出申请。

（

４

）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其他情形或其他在《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已载明并获交通证监会批准

的特殊情形。

（

５

）发生上述情形之一的，基金管理人应立即向证监会备案并于规定期限内在至少一种证监会指定媒

体上刊登暂停公告。重新开放基金转换时，基金管理人应最迟提前

２

个工作日在至少一种证监会指定媒体

上刊登重新开放基金转换的公告。

６

定期定额投资业务

定期定额投资业务以本公司直销中心业务规则为准。

７

基金销售机构

１

、泰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浦东南路

２５６

号 华夏银行大厦

３６

、

３７

层

电话：

０２１－２０８９９１８８

传真：

０２１－２０８９９０６０

联系人：周向光

客户服务统一咨询电话：

０２１－３８７８４５６６ ４００－８８８－５９８８

公司网站：

ｗｗｗ．ｆｔｆｕｎｄ．ｃｏｍ

２

、泰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

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广成街

４

号院

１

号楼

３０５

、

３０６

室

邮政编码：

１０００３２

电话：

０１０－６６２１５９７８

传真：

０１０－６６２１５９６８

联系人：王睿

３

、泰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

地址：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与民田路交界西南新华保险大厦

１３０８

邮政编码：

１０００３２

电话：

０７５５－３３９８８７５９

传真：

０７５５－３３９８８７５７

联系人：史明伟

８

基金份额净值公告

／

基金收益公告的披露安排

１

、基金份额净值公告的披露：

在开始办理基金份额申购或者赎回后，基金管理人将在每个开放日的次日，通过网站、基金份额发售网

点以及其他媒介，披露开放日的基金份额净值和基金份额累计净值。

基金管理人应当公告半年度和年度最后一个市场交易日基金资产净值和基金份额净值。基金管理人将

在前款规定的市场交易日的次日，将基金资产净值、基金份额净值和基金份额累计净值登载在指定媒体和

基金管理人网站上。

２

、基金收益公告的披露：

本基金收益分配方案由基金管理人拟定，并由基金托管人复核后确定，基金管理人按法律法规的规定

向中国证监会备案并公告。

基金收益分配方案中应载明基金期末可供分配利润（即截至收益分配基准日的可供分配利润）、基金收

益分配对象、分配原则、收益分配基准日、分配时间、分配数额及比例、分配方式及有关手续费等内容。

９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本公告仅对本基金在直销渠道转换、定投的有关事项予以说明。投资者可登录本公司网站

ｗｗｗ．ｆｔｆｕｎｄ．

ｃｏｍ

或拨打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８８８－５９８８

或 （

０２１

）

３８７８４５６６

了解详细情况。

泰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０

日

泰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

泰信保本混合基金开放申购赎回业务的

特别提示

泰信保本混合基金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８

日开放申购、赎回业务。依据《泰信保本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

金合同》相关约定，现提示投资者申购本基金（含转换入）的金额不保本。详情请查阅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６

日刊登

在《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本公司网站上的《泰信保本混合型证券投资基

金基金合同》及《泰信保本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

特此提示。

泰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０

日

上证

５０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利润分配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０

日

１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上证

５０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华夏上证

５０ＥＴＦ

基金主代码

５１００５０

基金合同生效日

２００４

年

１２

月

３０

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上证

５０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

基金基金合同》、《上证

５０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

（更新）》

收益分配基准日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３０

日

截止收益分配基准日的相关指标

基准日基金份额净值（单位：人民币元）

１．８３４

基准日基金可供分配利润（单位：人民币元）

１１

，

５３４

，

３７１

，

６７４．１４

截止基准日按照基金合同约定计算的基金收益

分配数额（单位：人民币元）

１３０

，

７７２

，

２２３．８５

本次分红方案（单位：元

／１０

份基

金份额）

０．１１

有关年度分红次数的说明 本次分红为

２０１２

年度的第

１

次分红。

注：本基金收益分配采取现金方式。

２

与分红相关的其他信息

权益登记日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５

日

除息日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６

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１

日

分红对象

权益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结束后，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

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基金全体基金份额持有人。

税收相关事项的说明

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的财税［

２００２

］

１２８

号《财政部、国家税务总

局关于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有关税收问题的通知》及财税［

２００８

］

１

号

《关于企业所得税若干优惠政策的通知》的规定，基金向投资者分配的

基金利润，暂不征收所得税。

３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３．１

本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７

日将本基金利润分配的款项及代理发放利润的手续费足额划入中国证券

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的指定银行账户。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在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８

日将已办理指定交易的投资者的现金红利通过资金结算系统划付给被指定交易的证券公司，投资者

可在现金红利发放日领取现金红利。 对未办理指定交易的投资者的现金红利暂由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

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保管，不计息。待其办理指定交易并经确认后即将其尚未领取的现金红利划付给被指定交

易的证券公司，投资者在办理指定交易后的第二个交易日可领取现金红利。

３．２

投资者可拨打本公司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８１８－６６６６

）或登录本公司网站（

ｗｗｗ．ＣｈｉｎａＡＭＣ．ｃｏｍ

）获取相

关信息。

特此公告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

○

一二年五月十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D2

2012

年

5

月

10

日 星期四

证券代码：

600540

股票简称：新赛股份 公告编号：

2012－25

新疆赛里木现代农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

3

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无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本次会议召开前不存在补充提案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

召开时间：

2012

年

5

月

9

日上午

10:30

；

2.

召开地点：新疆博乐市红星路

158

号新赛股份办公楼三楼会议室；

3.

召集人：本公司董事会；

4.

主持人：董事长何伟先生；

5.

召开方式：现场投票方式；

6.

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共

3

名，代表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151,777,697

股，占公司总股本

302,

708,474

股的

50.14 %

。

7.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8.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会议。

二、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大会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逐项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并形成决议：

1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向控股子公司新疆普耀新型建材有限公司增资扩股的议案》

同意本公司为实施

500t/d

低辐射节能镀膜玻璃生产线建设项目，与宜昌当玻集团有限公司、乌鲁木齐德

鲁日巴工贸有限公司、湖北三峡新型建材股份有限公司和武汉捷通控制系统有限公司签订《新疆普耀新型建

材有限公司增资扩股协议书》，对新疆普耀新型建材有限公司进行增资扩股。由普耀新材公司投资实施

500t/

d

低辐射节能镀膜玻璃生产线建设项目， 计划投资总额

47567

万元。 将普耀新材公司的注册资本由原来的

1000

万元调整为

10000

万元，增加注册资本

9000

万元。新赛股份公司、当玻集团、德鲁日巴公司、湖北三峡

建材公司和武汉捷通公司按所持普耀新材公司股权

40%

、

3%

、

3%

、

27%

、

27%

的比例分别以现金增资。

本次对外投资不构成关联交易。

相关 《公司关于向控股子公司新疆普耀新型建材有限公司增资扩股的公告》 刊载于

2012

年

4

月

11

日

《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

http://www.sse.com.cn/

网站上。

议案表决结果：同意

151,777,697

股，占本次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100 %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三、律师见证情况

1.

律师事务所名称：新疆天阳律师事务所

2.

律师姓名： 赵旭东、常娜娜

3.

律师的结论意见：公司二

○

一二年第

3

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

资格、本次临时股东大会议案的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

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

、 新赛股份

2012

年第

3

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 新疆天阳律师事务所关于新赛股份

2012

年第

3

次临时股东大会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新疆赛里木现代农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2

年

5

月

10

日

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总资产

（万元）

净资产

（万元）

项目简介

挂牌价格

（万元）

Ｇ３１２ＢＪ１００４９１７

北京瑞然建设发展有限公

司

８％

股权

８９７４．７６ ３３１１．５７

注册资本：

１０００

万元

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无

一般经营项目：可承担单位工程造价

１２００

万元及以下建筑室内、室外装修装饰工程（建筑幕墙工程除外）的

施工；建筑技术咨询；劳务派遣。

２６４．９３

Ｇ３１２ＢＪ１００４９１５

北京华环网安科技有限公

司

３４％

股权

１２４．３ ８６．２６

注册资本：

２００

万元

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无

一般经营项目：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禁止的，不得经营等。

２９．３２８４

Ｇ３１２ＢＪ１００４９１６

山西奥瑞生物材料有限公

司

４９％

股权

１０４５．４５ ２５２．９９

注册资本：

１００

万元

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医疗器械的生产、销售。（有效期至

２０１６

年

４

月

１１

日）。

一般经营项目：生物组织材料的开发研制。生物科学技术咨询及技术服务。

９５０

Ｇ３１１ＢＪ１００４４９９－３

四川华丰企业集团有限公

司

８．７％

股权

５９２７７．５６ ３８０１６．７１

注册资本：

３５９０８．１９

万元

经营范围：电子连接器、汽车摩托车零部件、电机及机动车、微型计算机及附件、工模具的制造、销售等。

２７１４

Ｇ３１２ＢＪ１００４９１２

西安中科麦特电子技术设

备有限公司

３５％

股权

６１４．０１ ５０５

注册资本：

７００

万元

经营范围：电子技术生产设备和表面贴装技术设备及表面涂装设备的开发、生产、销售等。

１８０

Ｇ３１２ＢＪ１００４９１０

北京兰鹤花卉有限公司

４９％

股权

９７．０１ ３１．７６

注册资本：

５０

万元

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无

一般经营项目：种植、销售；花卉；园林绿化；销售；生物肥料、养花设备

１５．５６２４

北京产权交易所挂牌项目信息

北京产权交易所作为全国范围内的综合性权益交易市场平台，以国有企业股权交易为基础，开展涵盖技术交易、林权交易、文化产权交易、金融资产交易、环境权益交易、矿权交易、贵金属交易等在内的多品种股

权、债券、实物资产交易，并着力于为中小企业投融资提供专业化的服务。欲了解更多信息请登陆

ｗｗｗ．ｃｂｅｘ．ｃｏｍ．ｃｎ

，或联系北京产权交易所投融资服务中心马女士 联系电话：

０１０－６６２９５５４６

北交所驻沪办事处刘

先生 联系电话：

０２１－６１２１３０１１

一、产权转让项目目录：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０

日

某厂持有的专业印刷、通用设备及交通工具项目招商公告

受相关单位委托，北京产权交易所拟处置一批专业印刷设备、通用设备及交通工具等，现面向社会公开招商。

项目概述：

该批待处置资产主要分为三类：

第一类为专业印刷设备，包括进口海德堡五色机（

１０２ＦＰ

）、海德堡四色机

ＣＤ１０２

、三菱机四色四开机、胶印机、轮转机、

ＫＯＬＢＵＳ

公司生产的精装线

２０００

等，数量约

１５０

件。

第二类为通用设备，包括：悬挂起重机、半自动锯床、各类车床、组合式空气处理机、叉车、钻头、中央空调、电梯、监视器、电脑等，数量约

１５０

件。

第三类为交通工具，包括货车、客车、小轿车共

５

辆。

该批资产数量与质量均以移交时的实物现状为准，提供的数量仅供参考。

项目咨询联系方式：

北京产权交易所

联系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甲

１７

号

联 系 人：刘昕

０１０－６６２９５７６９

余悦

０１０－６６２９５６１１

项目详细信息请登录网站：

ｗｗｗ．ｃｂｅｘ．ｃｏｍ．ｃｎ

（北交所网站）

北京产权交易所

二

○

一二年五月九日

北京产权交易所

２０１２

年第

１８

号拍卖公告

北京炎黄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受产权单位委托，北京炎黄拍卖有限公司将于

２０１２

年

０５

月

２２

日上午

１０

：

００

对北京首钢开源服务中心备件资产一批进行公开整体拍卖。

展示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０５

月

１６

日、

０５

月

１７

日 上午

９

点

展示地点：标的物所在地

拍卖地点：北京市西城区新街口北大街

５７

号

５１９

室。

有意竞买者请于

２０１２

年

０５

月

２１

日下午

１４

：

００

前持有效身份证明到北京产权交易所办理受让登记手续，同时将拍卖保证金壹拾万元整汇入北京产权交易所指定账户（保证金以到账时间为准），并携北京产权交

易所开具的保证金收据及有效证件到拍卖公司办理竞买登记手续。

拍卖公司联系电话：

０１０－８２１１６０５１

陶先生

北交所联系电话：

０１０－６６２９５５５５

徐先生

北交所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甲

１７

号

北京产权交易所

２０１２

年第

１９

号拍卖公告

北京市康泰拍卖有限责任公司拍卖公告

受华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破产管理人委托，我公司将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７

日上午

１０

：

００

在北京产权交易所三层对广东新基业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和阳江国际置业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进行捆绑打包拍卖（以股权现

状为准）。

有意竞买者请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６

日

１２

：

００

时前持有效身份证件到北京产权交易所办理受让登记手续， 并交纳广东新基业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拍卖保证金

５５０

万元整和阳江国际置业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拍卖保证

金

６００

万元整至北京产权交易所指定账户（保证金以到账时间为准），并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６

日

１６

：

００

时前携带保证金交纳凭证及有效身份证件到拍卖公司办理竞买手续。

预展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４

、

１５

日 （需提前电话预约）

预展地点：标的企业所在地

北交所报名及咨询电话：

０１０－６６２９５６７１

联系人：刘先生

北交所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甲

１７

号

拍卖公司咨询电话：

０１０－８７３２５５６９

、

８７３１９９７８

联系人：张女士

拍卖公司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小武基路甲八号

项目详细信息请登录网站：

ｗｗｗ．ｃｂｅｘ．ｃｏｍ．ｃｎ

（北交所网站）或

ｗｗｗ．ｋｔｐｍ．ｃｏｍ．ｃｎ

（康泰拍卖公司网站）

浙江美大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路演公告

保荐人（主承销商）：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美大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首次公开

发行不超过

5,000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 （

A

股）（以下简称 “本次发

行”） 的申请已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证监许可

[2012]

475

号文）核准。

为了便于投资者了解发行人的基本情况、 发展前景和本次

发行的相关安排，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国信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将就本次发行举行网上路演。

1

、网上路演时间：

2012

年

5

月

11

日（

T-1

日）

14:00-17:00

；

2

、网上路演网址：中小企业路演网

http://smers.p5w.net

；

3

、参加人员：发行人管理层主要成员和保荐人（主承销商）

相关人员。

《浙江美大实业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意向

书摘要》已刊登于

2012

年

5

月

4

日（

T-6

日）的《中国证券报》、《上海

证券报》、《证券时报》和《证券日报》。本次发行的招股意向书全

文及相关资料可在巨潮资讯网站 （

http://www.cninfo.com.cn

）查

询。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发行人：浙江美大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

5

月

10

日


